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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中高校字〔2019〕34 号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关于印发《大学生创业基金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《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大学生创业基金管理办法》已经

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
2019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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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大学生创业基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鼓励和支持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在校大学生

自主创业，特设立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大学生创业基金（以

下简称“创业基金”）。为做好创业基金的管理工作，特制订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创业基金的宗旨是：激发在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

校就读学生的创业理想，强化其创业意识，鼓励和扶持其自主创

业，着力提高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和创

业成功率。

第三条 基金性质：以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为根本目的，非

盈利性专项公益基金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

第四条 组织机构

1.学校成立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大学生创业基金管理委

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管理委员会”），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学校

就业创业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和特聘企业创业导师组成。

2.基金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学校招生就业处，

负责组织专家进行创业项目评审和开展日常事务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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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基金管理委员会职责

1.制定、修改本办法。

2.根据本管理办法，负责基金使用的申报、评审、发放、跟

踪检查，接受和处理有关异议事项。

3.对项目的进展、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。

4.负责对基金的财务管理并定期进行审计。

5.负责解答捐资人的咨询或查询。

第三章 基金的来源和使用

第六条 基金的来源:多渠道、多形式吸纳创业基金，积极吸

引金融机构、社会组织、行业协会和企事业单位为大学生自主创

业提供资金支持，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：

1.学校专项经费。

2.政府机构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或个人的捐资。

3.各地方校友会或校友个人的捐资。

4.其他合法筹资。

第七条 基金的使用

1.“创业基金”为符合本基金管理办法规定条件，且通过评

审获得本基金资助的创业个人（团队）提供资金支持。

2.“创业基金”为每个项目提供创业基金人民币 2000 元。对

于其他重大项目，报学校另行研究。

3.“创业基金”为开展创业指导、政策解读和邀请专家讲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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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培训项目设置专项列支。

4.“创业基金”为设立学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园提供资金支持。

5.获得基金资助的创业个人（团队）应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

和政策范围内合法经营。

第四章 基金的申报

第八条 申报对象：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全日制在校生

中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团队或个人。

第九条 申报对象的基本条件

1.身体健康，品质优良，学习态度端正。

2.无拖欠学费等不良信用，无违规、违纪和违法记录。

3.具有较强的自主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。

第十条 申报程序

1.认同本管理办法，从招生就业处领取《山东中医药高等专

科学校大学生创业基金申请表》，并如实填写。

2.按要求准备申报材料一式两份。

3.将申报材料在规定的时间报送学校招生就业处。

第十一条 申报材料

1.《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大学生创业基金申请表》。

2.《创业计划书》。

3.《创业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》。

4.申报人身份证及学生证复印件、申报人或团队成员在校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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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无不良信用及无违纪记录等证明。

5 可以说明项目情况的证明材料（如技术报告、鉴定报告、

检测报告、专利证书、产权使用证明书、技术合同等参考材料）

复印件。

6.涉及校外企业的，需提供项目和企业有关的其他参考材料

（如合作协议、用户定单等复印件及产品照片等）。

第五章 基金的财务管理

第十二条 按照有关规定，财务处设立“大学生创业基金”

专门账户，接受捐资，专人管理，专款专用，接受学校纪委监察

部门监督。

第六章 基金监督与回报

第十三条 对于恶意套取基金及获取基金后消极创业的，一

经核实，本基金管理机构将收回资助基金；对于造成损失的，将

依法追究申请人（团队）的相关法律责任。

第十四条 获得创业基金支持的创业成功者，原则上应将盈

利的 15%回馈于学校创业基金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校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山东中医药高等

专科学校大学生创业基金管理办法》（鲁中高校字[2015]15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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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6 日印发


